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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卫办函〔2017〕499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相关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局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

发<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粤办

发〔2017〕2 号）相关要求，做好边远地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

岗位津贴发放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落实补助资金。2017 年省财政对我省山区和农村边远地

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岗位津贴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800

元，2018 年提高到每人每月 1000 元，补助地区、补助对象和资

金分担比例等要求继续按照《关于印发广东省边远地区乡镇卫生

院医务人员岗位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4〕249 号）

和《关于安排经济欠发达地区村卫生站医生补贴提标资金等 3 项

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7〕63 号）执行。省级补助资金已下

拨各地市，各地要按要求及时落实配套资金，并加快资金拨付进

 



 - 2 - 

度，确保全部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发放。 

二、落实主体责任。省政府已将该项目列为省十件民生实事

强化督导落实，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统筹协调，

要安排专人负责，强化责任追究。各地级市卫生计生局要加强对

资金配套、资金发放等问题的督促指导，省卫生计生委将于近期

开展专项督导，对实施进度慢、未按要求落实配套资金及未按要

求发放补助资金的地区和单位给予通报批评，并按有关规定提交

省政府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三、落实工作要求。各地级市卫生计生局要严格落实相关文

件规定要求，及时准确掌握补助金发放情况，于每月 20 日前将当

月补助资金发放情况报省卫生计生委，并于 11 月 3 日前将《广东

省边远地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岗位津贴发放情况表》（见附件）

报送至省卫生计生委。 

省卫生计生委联系人：辛江，联系电话：020-83823692，电

子邮箱：XJ738562115@163.com. 

     

    附件：广东省边远地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岗位津贴发放情 

      况表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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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 

填报单位：     市卫生计生局（盖章）        

地市名称 
2017 年应配套资金

是否已到位 

是否已按新标准按月发

放补助资金 
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 

  校对：人事处  辛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份） 


